
消费警示

日前，远在广西的邹先

生向玉环市消保委求助，称

其于今年9月通过抖音小视

频添加了玉环某家具厂业

务员微信，后通过微信转账

定制购买了一套家具，共计

8000多元。收到家具后，

邹先生发现餐桌款式并非

自己下单购买的款式，其他

家具多处存在掉漆、木坑等

质量问题。

玉环市消保委工作人

员马上与邹先生取得联系，

要求其提供购买时的相关

订单或记录信息。邹先生

表示是通过对方私人微信

转账购买，没有订单、合

同。收货发现问题后，邹先

生与对方通过电话、微信进

行沟通协商，没有协商成

功，还因为协商过程不愉快

删除了对方的微信，后来想

起要维权才向玉环市消保

委寻求帮助。

邹先生向消保委工作

人员发送了其购买家具的

照片，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

出家具存在掉漆、木坑的情

况。工作人员联系了被诉

方玉环某家具厂，该厂负责

人对家具存在掉漆、木坑的

情况予以认可，表示是物流

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但坚称

对方收到的餐桌款式就是

对方定制的，发货款式没有

错误。

经调解，最终双方达成

一致，由被诉方安排广西当

地的家具维修人员上门对

存在掉漆、木坑的家具进行

维修，并一次性补偿邹先生

800元。

案例评析

该案例中，消费者邹先

生针对两点事由提出了维

权请求，一是被诉方发错餐

桌款式，二是收到的家具存

在掉漆、木坑等质量问题。

因邹先生一时气愤删除了

微信聊天记录，以至无法举

证自己购买时所约定的款

式，故消保委难以支持其收

到餐桌款式与约定不同的

维权请求。针对掉漆、木坑

等质量问题，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四条，“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

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

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

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

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

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

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

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

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

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

务。依照前款规定进行退

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

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

据此，被诉方应该担负其经

营者的主体责任，对存在外

观质量问题的家具进行维

修，并向投诉方补偿一定的

费用。

消保部门提醒广大消

费者，通过微信购物应选择

口碑良好、信誉度高的微

商，购买前需明确约定购买

商品的规格、细节要求，并

妥善保存聊天记录、电子证

据、索要发票，以备维权时

使用。一旦发生争议，应及

时拨打12345或向消保委投

诉，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俞肖

近期，住宅装饰装修市

场又出现一些企业打着“免

费装修”“装修款N年返还”

的旗号大肆宣传，不少消费

者受此吸引进而消费，但签

单之后商家往往违背承诺，

或以各种说辞额外收费，或

直接“人去楼空”，令消费者

蒙受巨大损失。对此，消保

部门提醒消费者，不要轻信

“免费装修”“装修款N年返

还”等不负责任的承诺。

“免费装修”和“装修款

N年返还”一样，都是不符

合商业规律的不良营销手

法。从维权实践看，越是不

留出合理利润空间，作出超

低价、超优惠甚至是“免费”

承诺的家装企业，越是易爆

雷、跑路的企业，消费者也

最容易遭遇“血本无归”，最

终“ 免 费 的 往 往 是 最 贵

的”。“免费装修”“装修款N

年返还”的宣传，涉嫌违反

《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相关规定，容易误导消

费者，扰乱相关市场秩序。

“终身免费保修”也是

营销噱头。家庭装修行业

有自己的独特性，低频次、

客单值大、施工程序多、使

用周期长，基于合理因素制

定和适当延长免费维保期

有利于对家装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保护。但从实践看，

“终身免费保修”这一宣传，

虽然短时间内能够吸引消

费者，并取得竞争优势，但

由于超出企业的实际承受

能力，明显违反商业规律，

最终难以兑现。一些企业

更是因为经营不善、入不敷

出等状况卷款跑路，置企业

诚信于不顾。目前，大多数

装修公司会作出水电工程

等“两年质保、五年保修”等

承诺，这也是装修行业相对

客观的水平。对收费明显

低于行业惯例，承诺的免费

保修范围过大、项目内容过

广及期限过长的，消费者应

谨慎判断。

提防经营者把“免费保

修”变成“收费维修”。家装

服务中收费包括设计费、材

料费和人工服务费等，许多

企业标称的“免费”可能免

的是人工费、上门费等，不

包括原材料费用等。同时，

家装维修经常是“牵一发动

全身”，虽然某一处服务免

费，但涉及的其他位置或环

节服务可能并不免费，实际

上消费者最后仍是付费维

修。

乌轩

微信转账购买家具出现质量问题

一个动作影响维权

“免费装修”“装修款N年返还”？
假的！

打造“满意消费长三角”消费新高地

浙江17.8万家企业
承诺线下7天无理由退货

11 月 12 日 - 13

日，深化无理由退货承

诺打造“满意消费长三

角”消费新高地现场会

在长兴召开。会议透

露，“满意消费长三角”

行动推进一年多以来，

三省一市共有近25万

家企业承诺线下7天无

理由退货，涉及日用消

费品、旅游文化、教育

培训、体育健身等多个

消费领域。

具体到浙江，截至

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

发展线下无理由退货

承诺企业17.8万家，动

员全省 327 家企业加

入“满意消费长三角”

实体店异地异店退换

货联盟，鼓励一批企业

结合自身特点，提出高

于或优于法律法规规

定 的 无 理 由 退 货 承

诺。像杭州世纪联华

超市推出“商品准入源

头可追溯、全网比价买

贵退差、销售商品16天

无理由退换货”的个性

化承诺；银泰百货则推

出了“60天异地跨门店

无理由退换货”个性化

承诺。

据了解，我省作为

全国率先探索线下实

体店无理由退货制度

的省份，于 2016 年底

正式启动实施“放心消

费在浙江”行动，并下

发《关于全面实施“放

心消费在浙江”行动的

意见》，包括培育放心

消费示范单位、推广无

理 由 退 货 制 度 等 内

容。2017年组织开展

全省“万家企业无理由

退货”社会承诺百城联

动活动，在吉利、银泰

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

动下，全省1.3 万家企

业积极响应号召，成为

首批无理由退货承诺

企业。2018年全省“放

心消费在浙江”推进会

召开，率先发布全国首

个线下实体店无理由

退货指引，鼓励广大经

营者作出更加有利于

消费者的无理由退货

承诺，并提出到 2022

年全面实现全省消费

环节普通商品无理由

退货的工作目标。

省市场监管局副

局长马剑平表示，下阶

段将立足长三角地区

已有合作基础，梳理巩

固现有成果，加强区域

协作互动，落细落实

《长三角地区共同开展

“满意消费长三角”行

动方案》，力争形成一

系列包括满意消费评

价体系、异地异店无理

由退货指引、消费投诉

信息联合公示在内的

“满意消费长三角”行

动工作机制，切实优化

市场消费环境，进一步

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共

同将长三角地区打造

成高质量发展和“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核心地区。 沈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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